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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宜蘭大學技術移轉權益分配同意書

·  技術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·  智慧財產類型： 
	 ( 專門技術知識（know-how）
	( 植物種苗

	 ( 專利(已領證)，證號：
	( 著作權

	 ( 專利(申請中)，申請號：
	( 商標權

	 (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( 積體電路佈局


· 技術發明人權益金分配比例：(請依技術成果產出屬性’’擇一’’填寫)
1.請依該技術成果之技術發明人貢獻度評估其權益金分配。
2.最終權益金分配比例，需依專技委員會議決議辦理。 
· 政府計畫衍生之成果(若所申請之技術非屬政府計畫衍生之成果，請刪除此表件)
	提撥單位/對象
	固定比例
（％）
	分配比例
（％）

	回饋資助機關
□國科會　□農業部
□經濟部　□其他：   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
	20
	20

	學  校
	16
	16

	研發處
	4
	4

	技術發明人
	60
	技術發明人1

請填姓名
	請填分配比例

	
	
	技術發明人2

請填姓名
	請填分配比例

	
	
	技術發明人3

請填姓名
	請填分配比例

	
	
	技術發明人4
請填姓名
	請填分配比例

	合 計
	100
	100


· 校內研發成果(若所申請之技術屬政府計畫衍生之成果，請刪除此表件)
	提撥單位/對象
	固定比例（％）
	分配比例
（％）

	學  校
	20
	20

	研發處
	5
	5

	技術發明人
	75
	技術發明人1

請填姓名
	請填分配比例

	
	
	技術發明人2

請填姓名
	請填分配比例

	
	
	技術發明人3

請填姓名
	請填分配比例

	合  計
	100
	100


備註：

1. 固定比例係依「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」及本校「研究發展成果管理作業規定」填報。
2. 本研發成果運用收益之分配，係依本校「研究發展成果管理作業規定」第八點辦理；技術發明人為1人以上，請自行協調並填寫權益分配比例於上表，日後有關本研發成果運用收益，將依此比例辦理分配。
3. 校外人士請提供所屬單位同意聲明文件及戶籍地址、身分證字號及匯款帳戶封面影本，以利匯款作業。
請技術發明人確認分配比例後親自簽名或核章
	1. 技術發明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（簽章）
	□ 本校教職員生
□ 校外人士
    (請提供聲明文件)

	   簽署日期 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2. 技術發明人：
	（簽章）
	□ 本校教職員生
□ 校外人士
    (請提供聲明文件)

	   簽署日期 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3. 技術發明人：
	（簽章）
	□ 本校教職員生
□ 校外人士
    (請提供聲明文件)

	   簽署日期 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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